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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3-068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爱特微（张家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股东 

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关于目标公司爱特微股权的收购事项尚在积极推动中，本确认函为韩方

股东自愿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确认函中爱特微的估值为基于当前的评估基础上

公司与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协商洽谈的初步意见，标

的公司的最终估值以及本次交易的对价需视后续的评估及洽谈结果而定。 

2、本次交易各方尚未完全确定整体交易方案，交易方案受到上市公司股价、

交易标的估值、交易各方成交意愿以及相关监管要求等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 

 

一、交易进展概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爱特微（张家港）

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特微”）57.4941%股权。 

公司已与持有爱特微 42.5059%股权的另一股东 TRinno Technology Co., Ltd.

就双方未来如何经营管理爱特微签署了股东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与爱特微（张家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股东签署

经营管理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2023年8月17日，公司收到爱特微韩方股东TRinno Technology Co., Ltd.于8

月11日签署的《确认函》，就股权收购相关事宜进行了明确安排，函件内容如下： 

TRinno Technology Co.,Ltd.（以下简称“本企业”）为爱特微（张家港）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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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特微”）的股东，现对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购买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爱特微 57.4941%

股权所涉优先购买权事宜确认如下： 

一、本企业同意爱特微股东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将其持有的爱特微 57.4941%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企业同意上述转让方案，并放弃对上述爱特微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本企业同意就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与爱特微新股东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企业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签署的股东协议约定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并组建公司治理架构。 

三、本次交易，爱特微的估值为 15.09 亿元，对应 57.4941%的估值为 8.68

亿元。本次交易 60%对价为 5.21 亿元，通过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支付；40%对价

为 3.47 亿元，通过现金支付。 

四、本确认函自签署之日起至本确认函所述交易完成之日内有效，但如本次

交易未能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材料并被正式受

理，则本确认函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五、前述事项为本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无任何虚假陈述，否则本企业将承担

一切法律责任。 

二、风险提示 

关于目标公司爱特微股权的收购事项尚在积极推动中，本确认函为韩方股东

自愿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确认函中爱特微的估值为基于当前的评估基础上公司

与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协商洽谈的初步意见，标的公

司的最终估值以及本次交易的对价需视后续的评估及洽谈结果而定。 

本次交易各方尚未完全确定整体交易方案，交易方案受到上市公司股价、交

易标的估值、交易各方成交意愿以及相关监管要求等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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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8 月 17 日 


